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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6_98_8C_E5_B7_A5_E7_c65_457233.htm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

育法》等相关法律以及《教育部关于做好2008年普通高校艺

术类专业招生工作的通知》等有关规定，为更好地贯彻教育

部“依法治招”的要求，规范学校艺术类专业招生工作，特

制订本章程。 第二条 学校办学类型为公办普通高等学校，学

习形式为全日制，学生毕业后颁发南昌工程学院毕业证书和

学位证书。学院座落于英雄城南昌，现有两个校区，彭桥校

区与风光秀丽的青山湖相邻，瑶湖校区与碧波荡漾的瑶湖相

望，交通便利，环境优美，已初步形成数字化、生态型、花

园式的校园环境。 第三条 学校纪委、监察部门对艺术类专业

招生工作进行全程监督。 第四条 学校不委托任何中介机构和

个人私自从事艺术类专业招生工作。 第五条 本章程适用于我

校在江西、湖南、湖北、山东、山西、河北、河南、安徽和

江苏等九省全日制普通本、专科艺术类专业的招生录取工作

。 第二章 录取层次、收费标准 第六条 2008年我校招生的艺

术类本科专业有：艺术设计（四个专业方向）、工业设计，

学费：9200元/年；专科专业有：广告设计与制作、环境艺术

设计、产品造型设计，学费：8000元/年。 第七条 目前我校的

艺术类专业学生全部在彭桥校区就读。 第三章 入学考试 第八

条 我校艺术类专业录取的学生均须参加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

一考试（即文化课考试）及考生所在省的省级招办组织的专

业统一考试（山东省除外），并且取得由省招办颁发的专业



考试合格证。录取的本科考生还必须参加我校组织的专业考

试（江西考生除外），并且专业成绩合格。专科专业的录取

认可各省的专业统一考试成绩。 第九条 我校按照教育部及有

关省招办的要求组织对艺术类考生的专业考试，考试时间、

要求及安排以我校艺术类专业招生简章公布的为准。 第四章 

录取规则 第十条 录取的考生原则上应填报我校的志愿。我校

优先录取第一志愿考生，在第一志愿生源不足的情况下，严

格按各省投档原则录取非第一志愿考生。 第十一条 我校招生

的艺术类各专业文理兼收；不限制男女生比例；不限制外语

语种，但考生进校后均以英语为第一外语安排教学。 第十二

条 我校艺术类招生的录取原则是：文化考试和专业考试成绩

均上线的情况下，按专业成绩排序从高到低择优录取。 第十

三条 对考生身体健康状况的要求执行教育部《普通高校招生

体检指导意见》及有关规定。 第五章 新生入学 第十四条 根

据国家规定，学生入学须交纳学费、住宿费等费用，具体收

费标准按照江西省物价局核定的标准执行。 第十五条 艺术类

专业新生入学后要进行专业复查，专业复查不合格者或者复

查成绩与入学成绩有较大出入者，学校将区别情况予以处理

，直至取消入学资格。 第六章 奖、助、贷学金情况 第十六条

为保证表现良好、经济困难的学生顺利完成学业，我校建立

了以勤工助学为主体，奖学金、贷学金、困难补助、减免学

杂费相结合的助学体系。具体资助措施和项目详见我校招生

简章和网站。 第七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招生咨询、联系方式： 

电话：0791-8126666 传真：0791-8126772 通讯地址：南昌市高

新开发区天祥大道289号 邮政编码：330099 第十八条 本章程

由学校招生就业处负责解释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



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